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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通报近10起森林火灾案件处理结果
2009年以来，新乡市发生森林火灾22起。新乡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王晓然同志对森林火灾案件查处高度重视，要求加大查处力度，以查处促进工作。新乡市护林防火指挥部、新乡市林业局有关负责同志对森林火灾案件查处亲自督查，截至目前，已处理火灾案件10起。4月10日，新乡市防火办对上述10起火灾案件进行了通报：

1.卫辉市狮豹头乡抵鹿泉村母猪窝自然村森林火灾。1月27日发生。因坟头登记不清，致使火因未能查清，扣除抵鹿泉村森林防火保证金0.2万元，给予村支部书记薛清林党内警告处分、村主任索爱民党内警告及行政记大过处分，责成村两委及火灾区域四个坟头坟主在雨季按照每亩220株的标准完成火烧迹地补植补造。

2.卫辉市狮豹头乡小店河村森林火灾。1月29日发生。因火因未能查明，责成小店河村两委做出深刻检查，给村支部书记张福军党内警告处分；市、乡监督，小店河村在雨季按照每亩220株的标准完成火烧迹地补植补造。

3.卫辉市狮豹头乡山岭村森林火灾。2月10日发生。此次火灾由村民马继根烧地边荒草引起。对马罚款200元，责成马按照每亩220株标准在火烧迹地完成造林任务。

4.辉县市张村乡稀庄村森林火灾。1月25日发生。此次火灾未能查明火因。对稀庄村罚款0.2万元，扣除包山头村干部赵华昌一个月工资，对两村支部书记郭培礼、卢延森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

5.辉县市张村乡黄道水村森林火灾。1月25日发生。此次火灾未能查明火因。对黄道水村罚款0.2万元，扣除包山头村干部卢保贝一个月工资，对两村支部书记郭培礼、卢延森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

6.辉县市南寨镇北流村森林火灾。1月25日发生。此次火灾未能查明火因，对北流村党支部书记牛建元、分管林业的包村干部王建民和大学生村干部刘鹏飞通报批评。

7.辉县市拍石头乡海棠厂村森林火灾。1月26日发生。此次火灾系村民宋春根上坟烧纸引起。宋春根目前在逃，森林公安对其进行上网通缉，悬赏捉拿。对海棠村党支部书记张三清、包山头干部李茂勤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

8.辉县市拍石头乡圪道村森林火灾。1月26日发生。此次火灾未能查明火因。对圪道村党支部书记韩龙、包山头干部郑风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

9.辉县市南村镇南东坡村森林火灾。1月26日发生。此次火灾未能查明火因。对南东坡村罚款0.2万元，责令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主任做出深刻检讨。

10.辉县市上八里镇回龙村张沟自然村森林火灾。2月24日发生。此次火灾系村民董勉山烧荒引起。经森林公安局侦查后，依法对火灾肇事者董勉山行政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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